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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010      股票简称：传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2-016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2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细分 关联人 
预计总金

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商品 

荧光增白剂、稳定剂等 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 1,500 764.27 

化工原料 浙江传化能源有限公司 2,500 1,668.98 

八甲基环四硅氧烷、裂解

物、六甲基二硅氧烷等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0 609.68 

销售 化工原料 浙江传化能源有限公司 3,500 1,180.98 

【注】：1、上述预计金额是根据公司 2012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以及所需要采购的原材料价格走势而最

终预计的金额；2、关联方浙江传化进出口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传化能源有限公司。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1）浙江传化华洋化工有限公司（下称“华洋化工”）： 

注册资本：6,2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企业住所：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鸿达路 125 号 

经营范围：荧光增白剂、中间体、造纸助剂、塑料助剂的生产、销售等。 

2011 年度总资产 27,865.31 万元，净资产 11,598.61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2,974.01 万元，净利润 2,172.9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浙江传化能源有限公司（下称“传化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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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8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观宝 

企业住所：萧山区宁围镇宁新村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钢材、橡胶、有色金属、日用化工产品，塑料等。 

2011 年度总资产 11,121.67 万元，净资产 2,211.80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27,667.54 万元，净利润 313.13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安化工”）： 

注册资本：67,918 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伟 

企业住所：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大桥路 93 号 

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化工机械、农药、化肥、包装物的制造和经营，

本企业自产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农药及其中间体的出口业务，生产科研所需

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等商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开展“三

来一补”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咨询、修理服务；化工、石油化工工程的施工；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设计；低压成套配电柜制造；设备及机组的维修、保养，发

电（限分支机构经营）。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华洋化工、传化能源、新安化工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

企业，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因此本公司与华

洋化工、传化能源、新安化工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与华洋化工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原材料采购协

议》，协议文本中规定了双方的定价原则，即： 

（1）定价以供货方在同等条件下向非关联客户的供货价格为依据。 

（2）如遇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度变动，本公司及华洋公司均可提出要求，并以

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最终结算价格。华洋公司承诺，提供与本公司的货物价格不

得高于其提供给第三方同样货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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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不书面提出异议，本协议自动延续至

公司权力机构确定新的原材料供应商之日。 

2、公司于 2012年 3月 23日与传化能源签署了为期三年的《原材料采购协议》，

协议文本中规定了双方的定价原则，即： 

（1）定价以供货方在同等条件下向非关联客户的供货价格为依据。 

（2）如遇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度变动，本公司及传化能源均可提出要求，并以

双方协商一致后确定最终结算价格。传化能源承诺，提供与本公司的货物价格不

得高于其提供给第三方同样货物的价格。 

（3）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本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后生效。本协议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不书面提出异议，本协议自动延续至

公司权力机构确定新的原材料供应商之日。 

3、公司（甲方）与新安化工（乙方）于 2012 年 3 月 23 日签署了为期一年

的《原材料采购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1）货物价格：定价依据，以供货方在同等条件下向非关联客户的供货价格

为依据。如遇市场价格发生大幅度变动，甲、乙双方均可提出要求，并以双方协

商一致后确定最终结算价格。乙方承诺，提供与甲方的货物价格应与其在同等条

件下提供给第三方同样货物的价格一致。 

（2）货款支付：一般情况下，甲方本月采购的货物所应支付的货款应在当月

底付清。货款结算方式：在协议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办理现汇付款或银行承兑汇票。 

（3）有效期限：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本协议

有效期届满后，若双方不书面提出异议，本协议自动延续至甲乙双方中最后一方

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日。 

（4）成立及生效：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乙双方中最

后一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4、公司与传化能源由于临时调剂而产生的销售化工原料，将根据具体调剂

情况每笔签定销售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华洋公司生产的荧光增白剂、稳定剂为公司产品的原材料，华洋公司是

该类原材料的供应商之一，公司综合价格、质量、供货等众多方面因素，每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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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定量向华洋公司采购部分增白剂、稳定剂原料。 

2、公司在生产过程中需要购买各项原辅材料，由于日常生产、销售的变化，

个别化工原料会出现临时供应短缺的情况。传化能源为专营各类化工原料进出

口、销售的公司，对各类化工原料均有一定数量的储备，其在日常经销化工原料

时，也会出现临时短缺的情况。公司与传化能源在出现个别化工原料临时短缺的

情况时，会互相进行少量原料的临时调剂，以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定顺利进行以及

产品的及时发货。 

3、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化学原料产品中有八甲基环

四硅氧烷、裂解物、六甲基二硅氧烷等化学原料，属于有机硅产品。有机硅产品

的生产工艺复杂，行业进入壁垒高，国内只有个别厂家有生产能力，行业垄断性

较强。新安化工是国内有机硅生产的龙头企业，位于浙江境内，公司选择与其合

作是从其产品的质量、工艺、成本等各方面考虑的结果。 

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上述交易有利于保持公司

及子公司生产、销售的稳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

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将日常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通知了公司独立董事并进行了充分沟通，获

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独立董事何圣东、李伯耿、史习民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需要向关联方购买部分原辅材料，

同时，为确保生产经营的稳定顺利以及产品的及时发货，公司在出现个别化工原

料临时短缺的情况时，会发生与相关企业进行原料临时互相调剂的情况。 

我们认为，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在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具有

合理性，未有损害股东权益情形，亦未有损害公司利益情形，且符合监管部门及

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六、保荐机构意见 

传化股份日常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对于公司生产经营是必要的，其定价遵循了公允、合理和

市场化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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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日常关联交易的协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27 日 


